
 
九龍城區議會文件第 63/17 號  

 
 

 
申請九龍城區議會撥款  

2017-18 財政年度增聘全職合約員工  
 

目的  

 
  本文件旨在請議員通過在 2017-18 財政年度增撥 842,000 元，額外聘

用五名全職合約員工，包括四名行政助理及一名活動推廣助理，協助本區議

會因應本年度獲得額外的社區參與撥款所籌辦的各項活動、處理審批活動撥

款及相關的行政工作。  
 
背景  

 
2.   根據民政事務總署《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》第 5.1.1 段，各區議會可

使用不多於當區所得社區參與撥款的 15%聘請專責人員，全年執行區議會的

職務。  
 
3.   行政長官於 2017 年施政報告中，宣佈每年額外向社區參與計劃撥款

一億元，以進一步加強區議會推行或資助社區參與項目及滿足地區的需要。

民政事務總署早前通知九龍城區議會所獲分配的額外撥款為 5,810,000 元，

即 2017-18 財政年度九龍城區議會共獲得 22,110,000 元的社區參與撥款。按

照《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》的規定，本區議會可撥款不超過 3,316,500 元以

聘請非公務員全職合約員工。  
 
4.   九龍城區議會於 2017 年 2 月 16 日舉行的區議會會議已通過撥款

2,240,000 元，於 2017-18 財政年度聘請三名全職行政助理、四名全職活動

統籌員及四名全職活動推廣助理。  
 
建議  

 
5 .   為了妥善及適時運用本區獲得的額外社區參與撥款，及經檢視現行

員工編制及工作需要後，現建議在 2017-18 財政年度增撥 842,000 元額外

聘請四名全職行政助理及一名全職活動推廣助理，以應付在籌辦活動、處

理審批撥款等方面新增的工作量，有關財政預算請參閱附件。  
 
6 .   按照上述建議，本區議會在 2017-18 財政年度聘請全職合約員工的

總撥款額將上調至 3,082,000 元，仍符合第二段所述《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》

的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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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變安排  

 
7 .   倘若下個財政年度的社區參與撥款總額較本年度少，秘書處會按情

況適度調整聘用人數及任期，確保預留作聘用全職合約員工的撥款額不會

超過《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》所設的上限。  
 
徵詢意見  

 
8.   請議員考慮通過第五段的撥款建議，以盡快開展有關的聘任程序。  
 
 
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 
2017 年 6 月  
 



附件  
 

2017-18 財政年度增聘全職合約員工的財政預算  
 

 
項目  預算支出  

$ 
建議撥款  

$ 

a.  4 名全職行政助理薪酬  
（ $20,385 x 1.05 x 4 人 x 8 個月）（註一） 

684,936 684,936 

b.   1 名全職活動推廣助理薪酬  
（ $11,310 x 1.05 x 8 個月）（註一）  

95,004 95,004 

c.   雜項（註二）  62,060 62,060 

 總計：  842,000 842,000 

 
 
註一  ： 支付全職合約員工於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2 月的薪金及強積金供款，實

際支出將因應確實到任日期而有所調整。由於 2018 年 3 月的薪金及強積

金供款，須於員工完成當月的工作後，在 2018 年 4 月初安排發放，有關

款項將會撥入 2018-19 財政年度的預算內。  

註二  ： 支付其他開支，包括預計的薪金調整及相應增加的強積金供款、約滿酬金

等。  
 


